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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A股股价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2021年7月29日，本行发布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A股股价方案的公告》（以

下简称“《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6）。 截至2021年7月28日，在本行领取

薪酬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5人，拟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

15%的资金增持本行A股股份，即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781,763.39元。

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本行成长价值的认可， 本行监事长、 职工监事赵丽娟女

士，职工监事李怀斌先生、陈新秀女士，党委副书记赵麦城先生，郑州市纪委监委驻本行纪检监察组

组长张骅先生，人力资源总监张明立先生，授信业务总监连东先生，金融市场业务总监陈恒生先生

自愿以不少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15%的资金增持本行A股股份，即增持股

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13,832.54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A股股份共计935,080股（含转增股份），占本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1年12月实施）后普通股总股本的0.0113%，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886,

302.55元。

三、根据《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

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增持资金使用完毕，符合

《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所明确的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截至2021年7月28日，在本行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5人，

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天宇先生，行长、执行董事申学清先生，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

夏华

1

先生，非执行董事姬宏俊先生、王世豪先生，副行长郭志彬先生、孙海刚先生，副行长、原董事会

秘书傅春乔先生

1

，行长助理李磊先生、张厚林先生、李红女士、刘久庆先生，首席信息官姜涛先生，风

险总监王艳丽女士，总审计师王兆琪女士。

1.

2021年8月27日，傅春乔先生因本行内部工作调整，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当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夏华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详情请见本行2021年8月30日于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除前述15位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增持主体外，本行监事长、职工监事赵丽娟女士，职工监事

李怀斌先生、陈新秀女士，党委副书记赵麦城先生，郑州市纪委监委驻本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骅先

生，人力资源总监张明立先生，授信业务总监连东先生，金融市场业务总监陈恒生先生自愿以不少

于其上一年度自本行领取薪酬总额（税后）的15%的资金增持本行A股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前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持有本行A股股份共计397,

799股，占本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21年12月实施）前普通股总股本的0.005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本行于2021年12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股转增1股，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2月17日，除权日为2021年12月20日。 转增后，本行普通股

总股本由7,514,125,090股变为8,265,537,599股， 因此本次增持以2021年12月17日为界限分转

增前及转增后两个时段进行统计计算。

1．2021年7月29日至2021年12月17日的具体增持A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增 持 数 量

（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

（股）

转增后持股数量

（股）

增持金额（元）

应履行增持义务的主体

1 王天宇 董事长、执行董事 27,503 29,900 57,403 63,143 101,959.00

2 申学清 行长、执行董事 0 50,000 50,000 55,000 168,500.00

3 夏华

副董事长、 执行董

事、董事会秘书

0 46,500 46,500 51,150 154,580.00

4 姬宏俊 非执行董事 0 1,700 1,700 1,870 5,767.00

5 王世豪 非执行董事 10,000 10,000 20,000 22,000 33,400.00

6 郭志彬 副行长 41,052 44,000 85,052 93,558 152,240.00

7 傅春乔

副行长、 原董事会

秘书

0 27,000 27,000 29,700 92,010.00

8 李磊 行长助理 81,778 41,700 123,478 135,826 141,780.00

9 张厚林 行长助理 0 38,200 38,200 42,020 130,262.00

10 李红 行长助理 29,421 42,000 71,421 78,563 142,800.00

11 刘久庆 行长助理 0 45,000 45,000 49,500 149,400.00

12 姜涛 首席信息官 5,500 12,000 17,500 19,250 39,840.00

13 王艳丽 风险总监 122,666 36,000 158,666 174,533 122,400.00

14 王兆琪 总审计师 77,679 35,000 112,679 123,947 118,300.00

小计 395,599 459,000 854,599 940,060 1,553,238.00

自愿增持的主体

1 赵丽娟 监事长、职工监事 0 53,500 53,500 58,850 180,043.55

2 李怀斌 职工监事 0 20,000 20,000 22,000 66,800.00

3 陈新秀 职工监事 0 43,000 43,000 47,300 150,070.00

4 赵麦城 党委副书记 1,100 25,500 26,600 29,260 86,955.00

5 张明立 人力资源总监 0 45,000 45,000 49,500 149,850.00

6 连东 授信业务总监 0 36,300 36,300 39,930 123,057.00

7 陈恒生 金融市场业务总监 1,100 30,500 31,600 34,760 101,505.00

小计 2200 253,800 256,000 281,600 858,280.55

合计 397,799 712,800 1,110,599 1,221,660 2,411,518.55

在此时段，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A股股份共计712,800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对应股份数量

为784,080股）， 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3.31元至3.49元， 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2,411,518.55

元。

2．2021年12月18日至2022年1月18日的具体增持A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增 持 前 持 股 数 量

（股）注

增持数量（股）

增 持 后 持 股 数 量

（股）

增持金额（元）

应履行增持义务的主体

1 孙海刚 副行长 0 47,700 47,700 149,778.00

2 傅春乔 副行长、原董事会秘书 29,700 18,500 48,200 58,228.00

3 姜涛 首席信息官 19,250 24,100 43,350 76,106.00

小计 48,950 90,300 139,250 284,112.00

自愿增持的主体

1 李怀斌 职工监事 22,000 32,200 54,200 101,752.00

2 张骅

郑州市纪委监委驻郑州

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

0 28,500 28,500 88,920.00

小计 22,000 60,700 82,700 190,672.00

合计 70,950 151,000 221,950 474,784.00

注：“增持前持股数量（股）” 是指2021年12月18日前的持股数量。

在此时段，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行A股股份共计151,000股， 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3.12元至3.19

元，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474,784.00元。

根据《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告》，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

承诺履行完毕：（1）继续增持本行股份将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2）前述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使用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本行A股股份595,200股（含转增股份），占

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0.0072%，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1,837,350元；前述自愿增持人员累计

增持本行A股股份339,880股（含转增股份），占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0.0041%，累计增持金

额人民币1,048,952.55元。 前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合计增持本行A股股份935,

080股（含转增股份），占本行转增后普通股总股本的0.0113%，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886,302.55

元。

综上，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已经使用完毕，符合《稳定A股股价方案公

告》所明确的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的条件。 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承诺

已履行完毕。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2.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愿增持人员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将不出售本次增持的

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股份买卖、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行控制权发生变化。

4.本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9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2-003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2年1月18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9名董事均对会议

议案作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程科、黄志勇、雷自合依法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与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

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相关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和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根据广西藏族自治区“桂惠贷” 的相关规定，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1.5亿元的贷款用于日常经营，贷款期限一年，并用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的部分厂房建筑物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2-00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2年1月18日

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5名监事均对

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叶正鸿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选举李经

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李经纬先生简历详见2021

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18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2-00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购买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22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与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子集团”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 ）、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晟资本” ，原名为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于2021年10月27日及2021年12月31日分开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分别与交易对方广晟集团、广晟资本、电

子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详细内容请见2021年10月28日

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主要

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3.1条修改为：

本协议的生效以及乙方履行本协议第4条规定的付款义务取决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和成就：

（1）转让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2）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有权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体批准转让方本次交易;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经营者集中事项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审核通过；

（5）其他必要的审批、授权（如需）。

2、其他约定

2.1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签署后成立并生效，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2.2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有冲突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二）公司与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3.1条修改为：

本协议的生效以及乙方履行本协议第4.1条第（2）款规定的付款义务取决以下条件全部满足

和成就：

（1）转让方内部决策机构批准本次交易;

（2）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有权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体批准转让方本次交易;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经营者集中事项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审核通过；

（5）其他必要的审批、授权（如需）。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5.1条修改为：

本协议生效后且甲方收到乙方依据本协议4.1条第（2）款支付的相应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甲

方应督促并协助目标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在目标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备案手续。

3、其他约定

3.1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签署后成立并生效，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3.2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有冲突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三、 签署补充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主要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的补充约定， 有利于推进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

实施。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2-00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同意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燎旺” ）及其子公司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惠贷” 的相关规定，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1.5亿元的贷款用于日常经营，贷款

期限一年，并用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的部分厂房建筑物提供担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贷款的基本情况

借款人：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

贷款币种：人民币

贷款金额：合计不超过1.5亿元

贷款期限：一年

贷款利率：预计年利率不超过3%

贷款用途：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担保方式：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的部分厂房建筑物提供担保

上述贷款金额、利率、期限等以与银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贷款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南宁燎旺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4月19日

注册资本：3505.57万人民币

住所：南宁市振华路26号

法定代表人：陈煜

经营范围：机动车灯具、机动车配件、汽车电子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模具设计制造；塑料件

加工（以上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运（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

准。 ）；商务咨询服务；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南宁燎旺53.79%股权，南宁燎旺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南宁燎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386.17 194,724.21

负债总额 156,707.92 118,548.32

项目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927.43 101,212.20

净利润 3,968.83 2,294.50

三、本次抵押资产情况

南宁燎旺拟将以下厂房及建筑物为本次贷款提供抵押，具体明细如下：

抵押人 抵押物所在地

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西乡塘区振华路26号员工活动中心

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西乡塘区振华路26号模具车间和餐厅

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西乡塘区振华路26号产品研发和实验和检测综合楼

南宁燎旺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西乡塘区振华路26号联合厂房

柳州桂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鱼峰区车园横四路12号1号厂房

柳州桂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鱼峰区车园横四路12号模具中心

柳州桂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鱼峰区车园横四路12号物流门卫室

柳州桂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鱼峰区车园横四路12号1号大门门卫室

重庆桂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堡云路14号1号厂房

重庆桂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堡云路14号2号辅助厂房

重庆桂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堡云路14号3号车库

重庆桂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堡云路14号4号门卫

注：柳州桂格、重庆桂诺为南宁燎旺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用于抵押的建筑物及厂房面积合计约14,785.01平方米，账面价值合计25,449.94万元。

三、 本次申请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南宁燎旺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桂惠贷” 作为广西地区的地方优惠

政策，其利率对比其他融资渠道具有一定的优势，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申请“桂惠贷” ，有利于增加

南宁燎旺及其子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降低南宁燎旺的融资成本，促进其经营发展，符合公司的利

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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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8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2年1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至当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吴圣辉先生临时出差，且副董事长庄坚毅先生人在香港，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不能现场出席，经现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雷自合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7名董事、4名监事、6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7人， 代表股份586,617,1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4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99,346,154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A股

31,952,995股，B股18,398,512股，合计50,351,507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

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数为1,348,994,647股），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

股份425,875,896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31.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 代表股份

160,741,2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11.92％。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代表股份546,645,425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52.29%(登记日公司A股总股本为1,077,274,404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A

股31,952,995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A股有表决权的总数为1,045,

321,4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代表股份397,858,383有表决权股份的

38.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148,787,042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14.23%。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39，971，678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的13.1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B股总股本为322,071,75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B股18,398,512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B股有表决权的总数为303,

673,2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8,017,513股，占公司B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9.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1,954,165股，占公司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94%。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 7,

498,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6%。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庄坚毅先生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度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回避了对第1项议案

的表决，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578,642,192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整体 6,638,081 83.24% 1,336,830 16.76% 0 0.00%

A股 4,098,332 76.05% 1,290,662 23.95% 0 0.00%

B股 2,539,749 98.21% 46,168 1.79% 0 0.00%

中小投资者 6,161,950 82.17% 1,336,830 17.83% 0 0.00%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关于调整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整体 585,275,785 99.77% 1,341,318 0.23% 0 0.00%

A股 545,354,763 99.76% 1,290,662 0.24% 0 0.00%

B股 39,921,022 99.87% 50,656 0.13% 0 0.00%

中小投资者 6,157,462 82.11% 1,341,318 17.89% 0 0.00%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3、关于废止公司《建

立中高级管理人员股

权激励制度实施方

案》的议案

整体 585,571,403 99.82% 1,045,700 0.18% 0 0.00%

A股 545,645,893 99.82% 999,532 0.18% 0 0.00%

B股 39,925,510 99.88% 46,168 0.12% 0 0.00%

中小投资者 6,453,080 86.06% 1,045,700 13.94% 0 0.00%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关于补选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整体 585,405,403 99.79% 1,211,700 0.21% 0 0.00%

A股 545,479,893 99.79% 1,165,532 0.21% 0 0.00%

B股 39,925,510 99.88% 46,168 0.12% 0 0.00%

中小投资者 6,287,080 83.84% 1,211,700 16.16% 0 0.00%

上述议案全部获得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勤、段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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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12月31日，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月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对《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

补充、 修订， 并于2022年1月19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三次修订

稿）》，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草案章节 修订内容

重大事项提示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对佛山照明控股股东表述增加了限定日期。

重大风险提示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本次交易审批风险。

第一章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更新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相关表述；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第二章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实际控制人持有佛山照明股权结构图；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更新佛山照明控股股东情况。

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更新广晟集团对广晟金控的持股情况；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交易对方“广晟金控”的基本情况，以及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交易对

方与佛山照明的关联关系说明。

第四章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更新国星光电及西格玛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第六章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交易对方与佛山照明签订的《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更新部分条款内容。

第十章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更新佛山照明控股股东情况；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更新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相关表述；

更新作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的佛山照明控股股东主体。

第十一章风险因素分析 根据项目最新进展情况更新审批风险。

第十二章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广晟金控的持股变化情况，对佛山照明控股股东表述增加了限定日期。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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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及部分案件一审、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大洲” ）前期已披露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共93起，涉案金额合计1255.26万元。案由为2020年1月，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作为

投资者，买卖本公司股票发生亏损，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本公司赔偿其损失。相关内容

详见2020年3月19日、5月28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22日、10月21日及2021年1月

26日、4月21日、6月8日、6月16日、7月8日、9月29日、12月14日本公司披露的相关诉

讼案件的公告（编号：临2020-045、临2020-098、临2020-120、临2020-124、临

2020-135、临2020-155、临2021-005、临2021-032、临2021-058、临2021-062、临

2021-067、临2021-103、临2021-128）。

2021年1月12日、1月19日、1月26日、5月15日、5月27日、7月8日、7月23日、9月29

日、10月12日、10月14日、10月16日、11月3日、12月14日、12月16日及2022年1月5日

本公司分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77起一审判决情况，相关内容详见披露的公告（编

号： 临2021-001、 临2021-003、 临2021-005、 临2021-049、 临2021-051、临

2021-067、临2021-071、临2021-103、临2021-107、临2021-108、临2021-110、临

2021-117、临2021-128、临2021-130、临2022-007）。

2021年6月8日、6月16日、10月12日、10月14日本公司分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

24起二审判决、3起裁定发回重审情况， 相关内容详见披露的公告 （编号：临

2021-058、临2021-062、临2021-107、临2021-108）。

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又有12起一审已判

决 （含1起撤销一审发回重审后本次一审重新判决）、13起二审已判决、1起裁定撤

诉。

（一）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12份《民事判决

书》（（2021）琼01民初393、394、396、397、456、457、460-465号），情况如下：

1、其中《民事判决书》（（2021）琼01民初393号）判决情况：

“原告：胡海林，被告：新大洲。 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大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胡海林

造成的经济损失9192.32元；

二、驳回原告胡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4.25元， 由原告胡海林负担1105.09元， 被告新大洲负担199.16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2、其他11份《民事判决书》除金额外文字内容同上，12起判决赔偿金额统计如

下：（单位：元）

序号 案号 当事人姓名 起诉金额（最终）

法院判决赔偿损

失

案件受理费新

大洲负担金额

判决赔偿总金额

1 （2021）琼01民初393号 胡梅林 60170 9192.32 199.16 9391.48

2 （2021）琼01民初394号 黄建华 5170 843.74 8.16 851.9

3 （2021）琼01民初396号 岑文轶 20431 10590.24 161.09 10751.33

4 （2021）琼01民初397号 洪仁奎 50170 22868.10 480.54 23348.64

5 （2021）琼01民初456号 左东斌 5085.8 158.94 1.56 160.5

6 （2021）琼01民初457号 路俊玮 15770.4 2243.23 27.63 2270.86

7 （2021）琼01民初460号 肖楚浒 20266.46 245.01 3.7 248.71

8 （2021）琼01民初461号 周嘉平 24119 6189.26 103.41 6292.67

9 （2021）琼01民初462号 叶剑强 67023 20490.81 451.12 20941.93

10 （2021）琼01民初463号 龚俊 16529.04 3196.03 41.23 3237.26

11 （2021）琼01民初464号 袁剑波 35616.91 17360.49 336.53 17697.02

12 （2021）琼01民初465号 李长山 22816 1304.61 21.18 1325.79

合计 343167.61 94682.78 1835.31 96518.09

注：李长山案撤销一审发回重审后，本次一审重新判决。

（二）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13份 《民事判决书》

（（2021）琼民终905、907-909、962-969、1010号）：其中1起改判；其余12起案件二

审均驳回本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具体判决赔偿金额统计如下：（单位：元）

序号 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原审原

告姓名

起诉金额

（最终）

生效裁判赔偿投

资损失（不含诉讼

费）

一审本

公司需

负担的

案件受

理费

二审本公

司需负担

的案件受

理费

备注

1 （2021）琼民终905号 （2021）琼01民初105号 黄明英 2628.86 146.87 2.79 50

2 （2021）琼民终907号 （2021）琼01民初222号 秦志远 179945.17 35424.25 767.69 685.61

3 （2021）琼民终908号 （2021）琼01民初223号 王永定 14921.78 5909.37 68.52 50

4 （2021）琼民终909号 （2021）琼01民初314号 蒲纯强 136293.9 24284.47 96.18 457.66

二审改判(一审

判决赔偿金额

为4315.12元)

5 （2021）琼民终962号 （2021）琼01民初236号 顾淡榕 40689.22 1919.81 38.56 50

6 （2021）琼民终963号 （2021）琼01民初237号 张诗阳 13612.17 2546.81 26.25 50

7 （2021）琼民终964号 （2021）琼01民初239号 曽留芳 59085.94 12531.13 270.86 113.28

8 （2021）琼民终965号 （2021）琼01民初240号 刘菊花 2565.12 674.74 13.15 50

9 （2021）琼民终966号 （2021）琼01民初241号 栾淇景 17474.88 4832.43 65.5 50

10 （2021）琼民终967号 （2021）琼01民初248号 王英华 35193.25 13181.1 254.62 129.53

11 （2021）琼民终968号 （2021）琼01民初249号 钱晶 7121.21 6079.43 42.69 50

12 （2021）琼民终969号 （2021）琼01民初250号 文喆 18516.96 7343.39 104.27 50

13 （2021）琼民终1010号 （2021）琼01民初50号 管弦 26980 5585.44 98.2 50

总计 555028.46 120459.24 1849.28 1836.08

（三）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1份 《民事裁定

书》（（2021）琼01民初392号），裁定情况：

“原告：姚玉琴，被告：新大洲。 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姚玉琴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姚玉琴负担。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

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

执行情况

1

2022年1月，钱伟国、李坚、刘翠莲、徐琰雄、张冬梅、

侯毅、王永丽、王素梅、刘海军、徐德林、苏建岩、张昌

华、章爱群、刘雅、赵迪、陈淑梅、陈玉珍、杨垫容、李

家存、蔡葵蒸、吴春林、王彪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案，诉请赔偿投资损失各1万元。

22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前期已披露小额诉讼事项进展：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

执行情况

前次披露索引

1

2021年6月，江山红起诉本

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诉请赔偿经济损失。

23230.37

2021年12月一审判决

后，江山红提起上诉。

二审尚未判决 不适用

2021年6月16日披露的

《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

案件二审判决结果的公

告 》 （ 编 号 ： 临

2021-062）；2021年12

月13日披露的《关于涉

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件及部分案件一审

判决结果的公告》 (编

号：临2021-128)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12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本公司需承担赔偿

损失、案件受理费等合计金额为96.52元，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上述

判决部分案件，本公司拟提起上诉。 本公司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三项违规

担保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程序，存在担保无效的情形，其中鑫牛基

金案、张天宇案件已判决本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在自查中发现并进行了披

露。从股价走势看，上述信息披露后公司股价稳定，难以判断相关行为对投资者造成

了损失。

根据本次13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二审判决，本公司需承担赔偿

损失及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12.41万元，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共发生证券虚假信息陈述纠纷案件115起， 诉讼金额

1277.26万元。 其中3起因原告未交诉讼费按撤诉处理、2起裁定撤诉，合计诉讼标的

24.64万元；一审判决89起，最终诉讼标的1232.90万元，判决我公司赔付204.87万元

（不含案件受理费）。 一审后二审判决37起，其中36起二审为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二

审已判决的案件中24起均已赔偿完毕。一审后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3起，

其中1起一审重新判决，其他2起诉讼标的10.96万元。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年度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胡梅林、黄建华、岑文轶、洪仁奎、左东斌、肖楚浒、周嘉平、叶剑强、龚俊、袁剑

波、李长山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判决书》（（2021）琼01民初

393、394、396、397、456、457、460-465号）。

2、黄明英、秦志远、王永定、蒲纯强、顾淡榕、张诗阳、曽留芳、刘菊花、栾淇景、王

英华、 钱晶、 文喆、 管弦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 《民事判决书》

（（2021）琼民终905、907-909、962-969、1010号）。

3、姚玉琴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裁定书》（（2021）琼01

民初392号）。

4、钱伟国、李坚、刘翠莲、徐琰雄、张冬梅、侯毅、王永丽、王素梅、刘海军、徐德

林、苏建岩、张昌华、章爱群、刘雅、赵迪、陈淑梅、陈玉珍、杨垫容、李家存、蔡葵蒸、吴

春林、王彪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

5、江山红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民事上诉状》等。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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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理益）函告，获悉新

理益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理益 是

16,000,000 0.73% 0.32% 2020年5月27日

2022年1月

17日

中信证券

17,860,000 0.81% 0.36% 2021年7月30日

5,400,000 0.25% 0.11% 2020年4月13日

5,200,000 0.24% 0.11% 2020年4月30日

31,000,000 1.41% 0.63% 2021年2月1日

合计 是 75,460,000 3.43% 1.53%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 益

谦

517,500,000 10.47% 116,000,000 116,000,000 22.42% 2.35% 77,000,000 66.38% 311,125,000 77.49%

王薇 555,604,700 11.25% 63,000,000 63,000,000 11.34% 1.28% 0 0 0 0

新 理

益

2,201,658,177 44.56% 965,000,000 889,540,000 40.40% 18.00% 0 0 0 0

合计 3,274,762,877 66.28%

1,144,000,

000

1,068,540,

000

32.63% 21.63% 77,000,000 7.21% 311,125,000 14.10%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刘益谦先生和王薇女士质押的股份目前不

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改变控股股东地位。如上述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

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

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1月18日出具的《新理益解除质押

明细》。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2-006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经营及财务数据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

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773,865,891.06 17,023,439,111.20 33.78%

营业利润 2,904,491,752.20 3,578,610,416.25 -18.84%

利润总额 3,004,384,137.95 3,553,686,452.71 -1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71,405,171.73 2,457,129,027.08 -3.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5,095,233.69 2,413,896,760.93 -1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38 -3.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6% 8.75% -0.8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3,314,680,345.64 60,243,206,568.43 2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314,437,087.79 28,868,323,619.29 5.01%

股 本 6,507,449,486.00 6,507,449,48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66 4.44 5.01%

注：根据新租赁准则对预付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租赁负债、长期应付款等科目期初数进行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发电量368.04亿千瓦时，其中水力发电量133.05亿千瓦时、火力

发电量210.08亿千瓦时、风电及光伏等新能源发电24.90亿千瓦时；公司天然气销售量为

26.12亿立方米；煤炭销售量为2,252万吨；蒸汽销售量65万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疫后经济有所恢复，社会用

电量同比增加；二是为完成秋冬季保供电任务，本期火电发电量及营业收入创历史新高；

三是煤炭市场行情较好，煤炭贸易量大幅增加，煤炭贸易业务收入相应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主要原

因：由于燃料价格持续上涨，且火电企业冬季持续多发保供，致燃煤成本大幅增加，利润

同比有所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未对2021年业绩进行预告。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61�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2-009

转债代码:113549� � �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白电转债” 可能满足

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可转债的有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22号文《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

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发行了88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8.8亿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75号文同意，公司88,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2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白电转

债” ，债券代码“113549”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白电转

债”自2020年5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8.99元/股。

2020年6月17日，因公司实施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8.99元/股调整为8.88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白

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021年7月14日，因公司实施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8.88元/股调整为8.81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2021年8月25日， 因公司回购注销2,757,000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81元/股调整为8.83元/股。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及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及《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年11月16日， 因公司2018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重组标的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 公司回购注销

2020年度补偿义务人向公司补偿的业绩补偿股份11,582,157股，“白电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8.83元/股调整为9.06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1日及2021

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7）及《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

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2年1月18日，公司股票已有12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9.06元/股的130%，即11.78元/股。 若在未来8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

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11.78元/股，将触发

“白电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白电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于触发本次可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赎回“白电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6060164

传真：020-86608442

邮箱：Baiyun_electric@bydq.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 �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 � � �公告编号：2022-01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上午9:15

至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3号深纺大厦A座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剑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股东大会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250,388,7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33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股份250,198,5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

人，代表股份19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6%。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250,388,7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330%。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3人，代表股份250,198,5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954%；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9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6%。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出席。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50,388,768 250,342,368 99.9815% 38,500 0.0154% 7,900 0.0032%

其中：

A股股东

250,388,768 250,342,368 99.9815% 38,500 0.0154% 7,900 0.0032%

B股股东 0 0 0% 0 0% 0 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中小股东 16,319,332 16,272,932 99.7157% 38,500 0.2359% 7,900 0.0484%

其中：

A股股东

16,319,332 16,272,932 99.7157% 38,500 0.2359% 7,900 0.0484%

B股股东 0 0 0% 0 0% 0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喜明、王冰杰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